
关爱老人
让爱接力

为进一步加强渣土运输车辆运输管理，高淳城管执法大队多
措并举，严抓严管，2022年12月以来，共计巡查工地20余家，检
查渣土车辆70余辆，查处违法运输车辆10次。

高淳区城管局对辖区内渣土运输车辆易出现区域设卡盘查；
对夜间渣土偷倒频发点位加大巡查力度，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
制度；对辖区内在建工地开展源头管理，防止沿途抛洒滴漏，积极
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陈桂宏

高淳城管：规范渣土运输管理 维护整洁城市形象

为进一步落实“清桶行动”要求，巩固“四
清、四拆、四整治”成果，助力垃圾分类工作提
质增效，浦口城管紧盯生活垃圾分类薄弱环
节，多措并举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和执
法检查力度，在全区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执
法常态化巡查工作。近日，执法人员巡查辖区
某小区时，发现该小区垃圾亭房管理良好，分

类投放井然有序，环境整洁。但执法人员巡查
至垃圾分类转运点时，发现周边环境脏乱，墙
壁可见明显污垢，地面污水横流、垃圾满溢、无
人清运，现场气味难闻。执法人员指出，转运
点、中转站等垃圾运输环节对小区整体环境卫
生同样至关重要。执法人员立即拍照取证，并
现场约谈物业负责人，责令立即清理。兰梦瑶

浦口城管严格查处小区垃圾转运点环境脏乱差

老人将房屋赠与外孙女，因
保姆费引发官司

张某今年94岁，与老伴育有一个
女儿林某。2019年老伴去世，给张某
留下18万元存款和三间瓦房。2020
年初，张某与女儿、外孙女签订协议，
约定将自己的住房赠与外孙女，但两
人要给自己养老送终。2022年年初，
张某将女儿和外孙女诉至海安法院，
要求对方每月支付5000元赡养费。

张某称，自己年岁已高，且身体每
况愈下，需要专业人员护理，但因自己
性情较为孤僻，不愿意去养老院寄
养。她还表示，自己与女儿、外孙女生
活习惯有较大差异，对于诸多生活小
事常因观点不同而引发争吵，因此也
不想与她们一起生活。

为此，张某要求女儿和外孙女每
月支付给自己5000元，用于聘请居家
保姆照顾自己。

在庭审中，女儿林某道出了自己
心中的想法。林某说，自己年幼时曾
被张某抛弃，成年后才相认，因此她认
为张某对自己没有尽过抚养义务。同
时她还表示，如今自己也到了77岁的
年龄，收入只有退休金2800元，无法
支付高额的居家保姆费。

张某的外孙女则称，自己为张某
翻盖新房花掉了所有积蓄，且并非赡
养义务人，不应当也无力承担赡养费
用。此外，张某的女儿和外孙女均表

示，可以将张某接至家中或到其住处
共同生活，以节省高额居家保姆费用。

判决：女儿、外孙女每月共
负担1000元

那么，对于各方的说法，法院会如
何认定呢？

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尊老爱幼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老人是
子女应尽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尽
赡养义务，既是道义的责任也是法定
的义务。虽然张某年轻时抛弃过林
某，但其后来也对外孙女予以尽心照
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林某年幼时抚
养的缺失。对于外孙女而言，原本并
无赡养义务，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该赠
与协议具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性质，作
为受遗赠人，其应当承担赡养义务。

法院认为，现张某年事已高，虽然
目前身体状况能够自理，但其已九旬
高龄，需要有人陪伴，不适合独自生
活。因张某不愿意去养老院，亦不愿
与女儿或外孙女一起生活，而是想要
聘请居家保姆，法院尊重其意愿。但
考虑到张某自身有一定的存款和政府
补助，结合母女两人的经济状况，故免
除母女两人的生活供养义务，最终判
决居家保姆费用由女儿负担400元，
外孙女负担600元。

记者了解到，一审判决后，双方当
事人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子女赡养父母不以获
得抚养为前提

“对于父母与子女间的赡养义务，
《民法典》作出了规定”，该案承办法
官、海安法院高新区法庭庭长孙翠燕
介绍，《民法典》第 1067条第二款规
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
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
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孙翠燕称，赡养父母不仅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的法定义
务。对于一般民事行为，权利和义务
相对应，但是由于婚姻家庭关系所具
有的道德伦理性质，子女对于父母的
赡养，并不以父母履行了对子女的抚
养义务作为对价，亦不可约定其他前
置性条件。从实践来看，子女履行赡
养义务，可给付赡养费，也可将父母接
至家中共同生活，或将老人送至养老
机构进行专业护理。赡养费的支付形
式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实物，数额应
根据父母的需要程度、当地物价水平、
子女的抚养能力等因素确定。

“在离婚案件中对子女抚养问题
应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利益原
则，综合考虑双方经济能力、居住条件
及职业状况等因素。而赡养老人，亦
可以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尊重老人
自己的意愿，选择最有利于其生活的
方式，以最大程度维护老年人的权益，
让其更好地安度晚年。”孙翠燕表示。

B8法治周刊 2023年1月6日 星期五
编辑：梅建明 版面：杨娟 校对：王秀利

九旬老人不愿去养老院九旬老人不愿去养老院，，亦不愿与家人生活亦不愿与家人生活，，只要求晚辈出钱请保姆只要求晚辈出钱请保姆————

看法官如何判决这起特殊赡养官司看法官如何判决这起特殊赡养官司
车停后乘客开门伤人
司机乘客各担责一半

事故过去3年再索赔
无法证明相关性被拒

扬子晚报讯（记者 郭一鹏 通讯员
李倩）近日，南京高新区中队接到市民常
某通过12345政务平台反映，2019年的
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其现在出现残疾，希
望交警介入找到对方，重新给予赔偿。

该中队调查后发现，该事故发生
在2019年，当时常某驾驶电动自行车
出门，与正常直行的王某发生碰擦。
中队第一时间派警到现场，无人员受
伤，车辆轻微损坏，双方协商赔偿，事
故结案。现如今常某出现疾病，无法
正常生活，认为是当年事故所致，要求
中队找到对方给予赔偿。经了解，常
某自身残疾不能证明与该起事故有
关，且对方表示案件了结，不愿再处
理。交警提醒：事故发生后，应第一时
间报警，有任何不适及时就医，遵照医
嘱进行检查，不要因自己疏忽延误治
疗扩大损失。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马春芳 记
者 梅建明）近日，在南京江宁周东路
上，出租车司机戴某靠边停车，黄某下
车开门时，撞上了后方驶来的电动车，
致车主许某倒地受伤。秣陵交警经勘
查认定，此次事故由司机戴某及乘客
黄某各承担一半的责任。

然而，黄某表示不服，并致电
12345表示，出租车是戴某停的，对方
停下给我下车，就代表是安全的，自己
无责，而许某看到前方有车还撞上来，
也怪他观察及处置不当。秣陵交警中
队民警经核实，司机戴某未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引发此事故
的部分原因；乘客黄某在开启车门时，
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是引发该起事
故的部分原因。警方判定戴某及黄某
承担此事故同等责任，许某不承担此事
故责任，该起事故认定结果无异议。

九旬老人不愿意住养老院，亦不
愿与女儿、外孙女一起生活，只希望
她们每月支付5000元聘请居家保姆
照料；而女儿则认为自己年幼时即被
母亲抛弃，成年后才相认，不愿承担
这笔费用……那么，法院会支持老人

对这笔保姆费的要求吗？
近日，江苏海安市人民法院对这起特殊的赡养纠纷案作

出一审判决，判决居家保姆费用由女儿每月负担400元，外
孙女负担600元。对此，承办法官表示，子女对于父母的赡
养，并不以父母履行了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作为对价，亦不可约
定其他前置性条件，赡养应尊重老人意愿，遵循最有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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